臺灣警察專科學校100學年度第1學期兼任教師(官)參加勞工保險調查表
	姓名（請簽章）
	
	出生日期
	　　　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身分證字號
	
	聯絡電話
	公：（　）
私：（　）
手機：

	地址
	□□□□□


	（本欄位由教務處提供）
授課情形

ＯＯＯＯ師
	授課

期間
	自　 　年　　 月　 　日起至　　 年　 　月　 　日止

	
	教授
班別
	___期__________________科目

推薦科/單位:_______________
	每週授課時數
	小時

	
	
	
	鐘點費
	元/小時

	請
逐
項
填
寫
	是否為其他公(教)機關之專職人員
	□是，現於            　        (機關名稱)
擔任公(教)職，已投保公教人員保險，毋庸重複參加勞保。（選是者，以下免填，逕送人事室。）
□否（選否者，請續填以下選項，並一律由本校加保勞工保險。）

	
	是否已是勞工保險被保險人
	□是          □否

	
	是否已申領「公教人員保險老年給付」
	□是          □否

	
	是否已申領「勞工保險老年給付」
	□是          □否

	
	年滿60歲者，過去是否有勞保年資

（＊未滿60歲者免填）
	□是          □否

	
	是否具原住民身分
	□是(請檢附證明文件)    □否

	
	是否持有身心障礙手冊
	□是(請檢附證明文件)    □否

	推薦科(單位)主管
	教務處
	人事室
	總務處

	
	
	收件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
	收件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


※注意事項：
一、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.5.1勞保2字第0980140222號令規定，受雇從事2份以上工作之勞工，並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規定者，應由所屬雇主分別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。
二、全期保費於每學期第1次核發鐘點費時預扣，金額不足時於第2次發薪時補扣。
三、加保期間以實際授課支薪期間為原則，惟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加保日期不可追溯生效，逾期加保者，投保生效日以本調查表送達人事室轉總務處，並辦妥加保手續起開始生效；於期滿日由本校主動辦理退保。
四、為爭取加保時效，敬請需加保之教師（官）填妥本表並經推薦科(單位)主管及教務處核章後，於本(100)年9月2日前，擲交本校人事室林遠婷小姐（校內分機：2115，電話：22307917，傳真：22300729，Email：irislin@cc.tpa.edu.tw）。
五、本調查表亦可至本校人事室網頁下載：http://department.tpa.edu.tw/personal/form.htm
